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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根据《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苏环办〔2025〕62号）工

作部署，开展苏州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为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加快推动构建

“大监测”格局，严守数据质量“生命线”，着力打造生态环保铁军先锋队提供支撑。为保证

我中心水环境监测业务顺利开展，及时对辖区内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测预警，针对水质波动

断面开展溯源监测，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撑，特申请该项经费。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江苏省细颗粒物与

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1〕259号）和《省生态环境

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5〕62号工作部署，开展

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工作，为推动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提供支撑。随着环境监测任务类型发生变化，我中心负责现场核查和质控巡查的各类

站点数量显著增加，位居全省前列；同时，为了全力支撑地方治污攻坚，其它工作量也显著增

加，亟需落实相应项目资金，以确保单位整体运行正常。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环境质量监测业务经费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根据《生态环境部等关于印发《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

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环监测〔2023〕45号）、《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环监测〔2021〕99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

知》（苏环办〔2025〕62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五五”省控地表水、空气和地下

水环境质量监测网优化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5〕98号）的工作部署，开展苏州

生态质量遥感监测、生态质量样地监测、长江流域水生态自评估监测、工地和裸地扬尘遥感监

测、水生生物监测、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测等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为全面掌握苏州市生态

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状况提供技术依据，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提供有效支撑。随着生态文明建设

的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求不断提高，我中心承担的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监测任务

已覆盖全市重点生态区域，监测工作量位居全省首位。为确保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

效性，切实满足新形势下生态环境管理需求，亟需落实专项工作经费，用于野外调查、监测设

备维护、技术人员培训、样品分析保障等，为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坚实的技术支

撑和数据保障。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四五”土壤、地下水

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五

五”省控地表水、空气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优化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开展

苏州市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为掌握全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积累数据，为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随着环境监测任务要求的精细化，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的技术规范要求越

来越高；同时，为了全力支撑地方治污攻坚，对应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亟需落实相应项目资

金，以确保单位整体运行正常。

五、污染源监测：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

环办〔2025〕62号）、《江苏省入河（湖、海）排污口监测技术规范》（苏环办〔2021〕360

号）、《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专项监测技术要求》等文件要求，我中心负责开展部分苏州市污

染源监测工作任务，助力源头治理目标，服务支撑污染源管理。项目主要用于监测业务开展的

劳务费、差旅费、专用材料费等费用支出，用于保证此项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

（苏环办〔2025〕62号）、《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关于印发<“十五五”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设置方案>的通知》等

文件要求，我中心负责对苏州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开展质控抽测，强化监督管理作用。项目

主要用于监测业务开展的劳务费、差旅费、专用材料费等费用支出，用于保证此项工作的持续

有效开展。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根据国家及省新污染物治理方案和国家新污染物试点监测相关要求，

开展江苏省新污染物试点监测。针对国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组织全省“1+13”监测中心构建

全省新污染物监测网络，开展重点流域（海域）、重点区域新污染物本底调查监测，以及重点

工业区（行业/企业）的新污染物筛查监测工作。随着环境监测任务类型发生变化，我中心依据

国家及省新污染物治理方案和国家新污染物试点监测相关要求，开展江苏省新污染物试点监测

。

立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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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中心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文件要求，承担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预警、溯源调查和水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等工作，具有监测能力、技术保障和综合分析能力。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等工作，具有较强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和综合分析能力，为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效支撑，推动了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保障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按时开展和上报数据，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监

测和综合分析能力，推动了苏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等工作，具有较强的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和溯源能力，为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效支撑，推动了苏州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五、污染源监测：污染源监测具体任务包括污染源执法监测、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监测和质控抽

测、入河排污口监测等，为污染源排放及环境质量管理提供技术支撑，项目可行。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2026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

署，持续做好苏州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主要任务包括每月按时完成国控断面和水站各

项监测、分析以及数据审核任务，及时完成监测数据申诉，上报地表水国控断面手工监测数

据，完成地表水国控断面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支撑国家水环境质量评价工作。以太湖沿岸区、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预警为重点，每周开展太湖水污染及蓝藻监测预警工作。每月开展省控断面

监测任务，按时上报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告12份。按要求开展城市建成区水体消劣

提质和黑臭水体监督性监测、底泥监测、水环境区域补偿断面等监测任务，上报城市黑臭水体

监督监测数据报告4份、城市建成区水体消劣提质监督监测数据报告4份、水环境资源区域补偿

监测数据报告24份、重点水体底泥监测数据报告2份。加强省控水站数据审核、运行管理和质控

管理工作，做好省控网手工与自动融合监测评价工作，完成地表水省控断面自动监测数据审核

。围绕重点湖库水质藻情、降水污染强度等环境管理重点问题开展专项监测工作，加强国控断

面、省界断面、调水沿线、饮用水水源地等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断面的水环境质量监测

预警力度，及时高效发布预警信息，上报重点湖库水质藻情专项监测数据报告16份、省界水质

加密监测数据报告16份、国考断面周边拦蓄污水及排涝泵站专项监测数据报告2份。加强县级及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及时开展水质全分析工作，上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分

析监测数据报告1份。加强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周边环境巡查和抽查，上报国省控断面水站防范人

为干扰巡查报告12份。深入开展统筹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的溯源监测，以高水平溯源监测领跑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提升监测溯源能力和综合分析水平，编报水环境专题分析报告10份。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根据（我中心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要点〉〈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5〕62号）工作部

署，开展驻地应急监测工作。为有效应对火灾、爆炸、泄漏等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准确掌握

事发地周边以及敏感点污染状况，科学处置环境事件提供数据支撑。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要点〉〈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5〕62号）和《市场

监管总局关于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公告（2023年第21号）》等工作要

求，配备监测活动所必须的满足计量溯源要求的标准物质，保证监测活动的顺利开展。标准物

质是实验室检测和质量控制的重要基准物质，其准确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到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采购高质量的标准物质，有助于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根据《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

（苏环办〔2025〕62号）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公

告（2023年第21号）》等工作部署，开展环境监测网质量管理，全面加强监测数据质量，严守

数据质量“生命线”，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加强监测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的“真、

准、全”，对于及时发现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信力。随着社会对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要求的

日益提高，需要通过各种质量控制措施来监控监测的有效性和结果质量。

立项必要性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等标准规范要求，设区市声环境质量监测质控抽测为监

测质量控制的必要措施，可有效监督、保证并提升设区市声环境质量监测质量，为声环境质量

管理提供技术支撑，项目可行。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我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通知文件，承担新污染

物监测分析等工作，具有较强的新污染物监测和综合分析能力，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供了有效支撑。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我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厅要求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目前市场上有多家具备生产和供应标准物质能力的机

构，能够提供多种类型、多种规格的标准物质。这些供应商通常具备完善的生产体系、质量控

制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能够确保标准物质的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我中心积极响应上级主管

单位的相关工作通知文件，加强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遵循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实验室认可委

的规定，确保实验室在资质认定、技术评审等方面符合国家标准，为加强监测数据质量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

实施可行性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2026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

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国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空气质量预报及评估、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大气化学组分

和物理参数自动监测、园区交通站点环境空气监测、酸雨监测、降尘监测、臭氧量值溯源与标

准传递、数据同步数据联网传输与审核、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颗粒物监测手工与自动

比对监测、PM2.5网格化监测、工业园区（集中区）限值限量环境自动监测站数据审核及现场核

查、环境空气中特征污染物试点监测等，对10个国控城市站开展巡查，对13个省控站开展日常

监督、数据审核和手工与自动比对工作，对4个酸雨点位和20个降尘点位开展手工监测，对255

个网格化监测点位开展现场核查和质控巡查。

项目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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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程）

预算数

917.5

637.5

0

0

0

0

200

8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367 917.5环境质量监测业务经费

中长期目标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进一步提升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

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提高环境管理效能；科学研判大气污染成因，客观评估PM2.5和

臭氧污染天气应对措施效果，提高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管控的精细化水平，支撑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支撑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进一步提升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

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五、污染源监测：进一步提升污染源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

依据。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进一步提升声环境质量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

提供技术依据。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建立新污染物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技

术依据。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能力，为生态环境应急决策提供支撑

。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随着实验室能力的不断增强，对标准物质的需求也日

益增加，不断提升标准物质的供给能力，确保实验室能够及时获得所需的标准物质。同时，注

重提升标准物质的质量，以满足实验室对高质量标准物质的需求。不断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加

强监测过程监管和结果审核，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全面提升我中心生态环境监测

的现代化能力水平，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的工作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全市生态质量遥感监测、生态质量样地监测、长江流域水

生态自评估监测，工地和裸地扬尘遥感监测、水生生物监测、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测等生态质

量监测工作。同时配合开展各类专项监测，收集并上报生态监测评价所需的数据资料等。根据

2025年的工作任务测算，具体包括遥感野外核查点位不少于115个；63个样地的地面监测工作，

提交生物标本不少于15种；长江流域水生态自评估监测点位12个；工地和裸地扬尘源遥感监测

地块不少于40个；重点流域、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区水生生物、鱼类环境DNA监测点位43

个；太湖、阳澄湖、元荡、淀山湖等重点湖泊大型水生植被监测等工作；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

测点位4个；综合分析辖区范围内的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监测情况，上报监测数据和编制年度

报告。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持

续做好苏州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土壤现场核点、土壤和地下水采样、

土壤样品制备、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分析测试、地下水监测交叉质控、监测报告及质量管理报告

编制等。

五、污染源监测：根据执法部门实际工作需求配合开展；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监测及质控抽测：

结合执法检查，对30万千瓦以下燃煤火电机组等约30家企业开展监测和质控抽测，全年开展1

次；入河排污口监测：对约60个入河排污口点位开展监测，全年开展1次。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负责对所在设区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开展质控抽测：区域声环境、道

路交通声环境、县(市)级功能区声环境按所有点位的5%比例抽测（其中区域声环境、道路交通

声环境共60个点位，全年1次；县(市)级功能区声环境共4个点位，每季度1次）；地级及以上城

市功能区声环境在噪声监测子站量值溯源之后4个月左右时开展比对测试（20个点位，全年1

次）。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依据国家

及省新污染物治理方案和国家新污染物试点监测相关要求，开展江苏省新污染物试点监测。针

对国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组织全省“1+13”监测中心构建全省新污染物监测网络，开展重点

流域（海域）、重点区域新污染物本底调查监测，以及重点工业区（行业/企业）的新污染物筛

查监测工作。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应急中心、省环境监测中心的

工作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应急监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应急监测能力自评估，并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改进措施； 做好日常与节假日应急监测值守值班工作，急时响应环境污染

事件；定期维护仪器装备、及时更新 试剂耗材，确保应急监测仪器装备保持最佳状态。组织辖

区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培训；组织开展综合性或单项应急监测实战演练，全面提高应

急监测能力水平。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采购全年所需标准物质。用于质量管理相关的委托业

务经费，包含上岗证考核等相关费用，全中心监测设备的计量检定校准费，实验室认可复评审

等相关费用，能力验证费，区县质控检查、帮扶培训费。

项目实施内容

第 3 页，共 5 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规范 规范

充分 充分

明确 明确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科学 科学

合规 合规

＝40% ＝100%

序时进度 100%

健全 健全

有效 有效

≥1份 ≥4份

≥0份 ≥1份

≥0份 ≥1份

≥5份 ≥10份

≥12份 ≥24份

≥0份 ≥1份

≥24份 ≥50份

≥180份 ≥365份

≥7份 ≥16份

≥0份 ≥2份

≥0份 ≥1份

≥1份 ≥2份

≥5份 ≥10份

≥1份 ≥2份

≥0份 ≥1份

一、水环境质量监测业务：2026年，上报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告12份，上报城市黑

臭水体监督监测数据报告4份、城市建成区水体消劣提质监督监测数据报告4份、水环境资源区

域补偿监测数据报告24份、重点水体底泥监测数据报告2份。上报重点湖库水质藻情专项监测数

据报告16份、省界水质加密监测数据报告16份。上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分析监测数据

报告1份。上报国省控断面水站防范人为干扰巡查报告12份。编报水环境专题分析报告10份。

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预报：完成例行环境空气监测与预报工作，编报PM2.5网格化周报50份

、苏州市省控空气站数据审核表365份、人为干扰巡查报告35份、空气质量分析月报10份、环境

空气VOCs分析报告6份、颗粒物监测手工与自动比对报告4份、空气中特征污染物监测报告2份。

三、生态质量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按时完并提交生态质量、工地和裸地扬尘遥感监测、生物多

样性监测、长江流域水生态自评估监测和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测等的监测数据及报告，落实全

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工作方案和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部署。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预算执行率

资金到位率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预算编制科学性

地下水国考点位省级监测报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颗粒物监测手工与自动比对报告

生态质量地面监测数据

污染源监测质量核查和质控抽测报告

空气质量分析月报

水环境资源区域补偿监测数据报告

地下水省级监测报告

PM2.5网格化周报

苏州市省控空气站数据审核表

重点湖库水质藻情专项监测数据报告

空气中特征污染物监测报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分析监测数据报告

地下水省级监测数据报表

水环境专题分析报告

重点水体底泥监测数据报告

四、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按时完成年度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2026年度编报土壤监

测相关报表报告3份、地下水监测相关报表报告8份。

五、污染源监测：及时编制监测计划，按时完成年度污染源监测工作，2026年度编报污染源监

测质量核查和质控抽测报告1份、入河排污口监测报告1份，同时确保相关仪器设备状态良好。

六、声环境质量监测：及时编制监测计划，按时完成年度声环境质量监测质控抽测工作，2026

年度编报噪声监测报告6份，同时确保相关仪器设备状态良好，出现问题及时维修。

七、新污染物监测试点：开展重点流域（海域）、重点区域新污染物本底调查监测，以及重点

工业区（行业/企业）的新污染物筛查监测工作，采集分析全省特征新污染物样品400个。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强化全天候环境应急监测响应，做好应急值守工作，组织开展应

急培训，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通过标准物质采购和管理工作，全年持续实施以标准

样品考核为核心的质量控制机制，涵盖实验室人员的监控、关键仪器设备的定期核查等，从而

全面加强实验室的日常质量管理工作。按照上级单位统一部署，完成人员上岗证考核并做好上

岗证管理相关工作，按照中心质控计划，及时做好仪器设备校准/检定工作，定期开展中心质量

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工作，对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发现的不符合工作及时开展纠正和

纠正措施并实施改进，确保中心监测过程可控，监测结果可追溯。

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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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个 ≥400个

≥1份 ≥2份

≥0份 ≥1份

≥2份 ≥4份

≥6份 ≥12份

≥6份 ≥12份

≥2份 ≥3份

≥0份 ≥1份

≥1份 ≥2份

≥6份 ≥12份

≥7份 ≥16份

≥16份 ≥35份

≥0份 ≥1份

≥2份 ≥5份

≥0份 ≥1份

≥0次 ≥1次

≥0份 ≥1份

≥0次 ≥1次

≥2份 ≥4份

≥5份 ≥11份

≥0份 ≥1份

≥0份 ≥1份

≥90% ≥90%

≤1% ≤1%

＝100% ＝100%

≥95% ≥95%

≥90% ≥90%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完成 完成

生态效益 ＝0% ＝100%

可持续影响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新污染物监测数据

新污染物数据报告

地下水质控报告

城市黑臭水体监督监测数据报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急监测月报

省界水质加密监测数据报告

人为干扰巡查报告

入河排污口监测报告

噪声监测报告

国省控断面水站防范人为干扰巡查报告

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告

地下水国考省测监测数据报表

生态遥感监测野外核查数据

水生生物监测数据表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报表

城市环境空气生物监测数据表

质量指标

质控数据合格率

报告差错率

标准物质（盲样）考核合格率

监测上岗证考核通过率

实验室能力验证及考核通过率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组织辖区内应急演练

土壤监测质量管理报告

组织辖区内应急培训

城市建成区水体消劣提质监督监测数据报告

监测业务开展满意率

时效指标
监测业务计划编制及时性

报告提交及时性

成本节约率

效益指标
报告抄送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撑

质报书编制完成率

在用仪器设备完好率

苏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预报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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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026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顾俊强/68262213

全年（程）

预算数

138

138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55 13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充分 充分

规范 规范

合理 合理

明确 明确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项目

中长期目标

参照《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及时、按要求开展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

控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苏州水功能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年度目标

2026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地表水水

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工作，主要任务包括省级水功能区采样分析、地下水采样、地下水

样品分析测试、地下水监测交叉质控、监测报告及质量管理报告编制等，主要绩效目标如下：

1. 全年形成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表12份。

2. 全年形成地下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检查报告1份。

实施可行性

我中心按照省厅监测方案等相关文件要求，承担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相

关工作，具有较强的监测能力、技术保障和综合分析能力，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

效支撑，推动苏州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持续做好苏州市地表水水

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工作，主要任务包括省级水功能区采样分析、地下水采样、地下水

样品分析测试、地下水监测交叉质控、监测报告及质量管理报告编制等。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开始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苏政复〔2022〕13号）、《江苏省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苏环办〔2022〕82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2年下半年省级水功能区监测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2〕207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印发“十五五”省控地表水、空气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优化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2025

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苏环办〔2025〕62号）、《2025年江苏省地下水环境监测质量控

制工作的通知》工作部署，开展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相关工作，为掌握

全市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积累数据，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

随着环境监测任务要求的精细化，对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的技术规范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为了全力支撑地方治污攻坚，对应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为保证我中心地表水水功能区

、地下水监测及质控相关工作顺利开展，亟需落实相应项目资金，以确保单位整体运行正常。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江苏省地表水水功能区、地下水监测及质控项目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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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序时进度 100%

＝40% ＝100%

合规 合规

有效 有效

健全 健全

≥6份 ≥12份

≥0份 ≥1份

质量指标 规范 规范

时效指标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推动 推动

可持续影响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单位业务开展满意率

效益指标
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用仪器设备完好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表水省控断面手工监测数据报表

地下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检查报告

报告格式

数据提交及时性

成本节约率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决策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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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026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郁蕾

051268338011

全年（程）

预算数

407

407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163 407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充分 充分

规范 规范

合理 合理

明确 明确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物业管理和运行

中长期目标
为保持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竹园路大楼及子站物业后勤保障工作有序进行，特开展物业管

理、空调等各系统维保维修的委托服务外包，同时持续推进职工工作用餐等保障工作。

年度目标
（1）保障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8号大楼物业外包服务持续性落实。

（2）保障环境监测子站物业外包服务持续性落实。

实施可行性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已与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签订了物业管理费用分摊、能耗费用分

摊等协议，并已单独与食材供货公司等签订了服务协议。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费用预算合理

、协作沟通顺畅，具备持续推进的条件。

项目实施内容

（1）竹园路8号新址物业管理费137万元；

（2）金庭子站及望亭子站物业运维32万元；（金庭子站老合同尾款10.45万元，2026年新合同

款约21万元。）

（3）职工工作午餐费73万元（市级标准30元/天，97人编制，251天，含加班餐等）；

（4）能耗（水电煤）140万元；

（5）物业维保维修25万元（含新大楼实验室保障系统运维及耗材、西山线路巡检等）。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开始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为保持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竹园路大楼及子站物业运行，确保职工办公环境以及用餐的卫

生、安全，需要加强物业管理外包服务建设。同时，竹园路大楼办公场所面积大，物业保障范

围广，物业设备维保维修费用、能耗费用等支出多，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以确保单位整体

正常运行。

立项依据包括竹园路8号大楼、金庭子站、望亭水站物业管理合同，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江苏省

苏州环境监测中心各项物业、能耗分摊协议，以及其他后勤保障服务协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和运行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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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0%

序时进度 100%

合规 合规

健全 健全

有效 有效

＝100% ＝100%

＝0.5年 ＝1年

＝0.5年 ＝1年

＝0.5年 ＝1年

合理 合理

＝100% ＝100%

充分 充分

＝100% ＝100%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100% ＝100%

生态效益 良好 良好

完好 完好

连贯 连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职工后勤保障满意率

物业管理费用与协议价格符合性

职工用餐标准符合性

效益指标

后勤服务需求满足率

办公环境优良性

可持续影响
办公大楼完好性

物业管理衔接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物业维保维修完成率

饮水系统维保服务时间

职工用餐保障时间

物业管理服务时间

质量指标

绿植覆盖合理性

物业维保维修质量合格率

物业管理服务保障

大楼能耗保障率

时效指标

绿植维护时效

职工用餐保障

物业管理服务及时性

成本指标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资金到位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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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026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邹强0512-

68338020

全年（程）

预算数

46.5

46.5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35 46.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规范 规范

充分 充分

合理 合理

明确 明确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合规 合规

＝75% ＝100%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预算执行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仪器设备等能力建设购置费

中长期目标
进一步提升实验室监测能力，支撑环境监测技术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依据。为推动苏州

水环境质量、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

年度目标
为推动苏州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提高实验室土壤和地下

水测试分析测试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实施可行性

采购1台气相分子吸收仪35万元，1台氢气发生器7.5万元，1台冷冻离心机3.5万元，1台涡旋仪

0.5万元。助力源头治理目标，服务支撑环境管理，为推动苏州水环境、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项目可行。

项目实施内容
采购1台气相分子吸收仪35万元，1台氢气发生器7.5万元，1台冷冻离心机3.5万元，1台涡旋仪

0.5万元。上述仪器设备共计46.5万元元。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开始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5 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监

测方案〉（苏环办〔2025〕62号）)工作部署，我中心负责开展苏州市环境水体监测工作任务和

苏州市土壤和地下水监测中33个国控点、39个省控点监测工作任务，助力源头治理目标，服务

支撑环境管理，为推动苏州水环境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供支撑。现需采购一台气相分子吸收仪，用于水中硫化物、氨氮等项目分析；采购1台氢气发生

器，用于水中苯系物分析。采购一台冷冻离心机、一台涡旋仪，用于土壤、地下水样品有机污

染物前处理。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仪器设备等能力建设购置费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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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时进度 100%

健全 健全

有效 有效

数量指标 ≥1套 ≥4套

符合 符合

＝100% ＝100%

时效指标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100% ＝100%

生态效益

完好 完好

合理 合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仪器设备使用者满意率

效益指标

仪器设备正常使用率

可持续影响
仪器设备完好性

仪器设备调配合理性

产出指标

新增、更新监测仪器设备

质量指标
性能符合性

仪器设备验收合格率

合同履行后仪器到货时间

成本节约率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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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026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周民锋0512

-68338039

全年（程）

预算数

240

240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147 24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规范 规范

充分 充分

明确 明确

合理 合理

科学 科学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自动监测站运行经费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开始时间 2026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立项必要性

我中心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江苏省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

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1〕259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

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5〕62号）工作部署，建立健全全省大气超级站质

控体系，对所管理的大气化学组分和物理参数监测站点开展运维与质控工作，为推动苏州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

随着监测系统的软、硬件建设规模扩大，已有设备、系统的日常巡检、运行维护、故障排除、

数据分析和报表等业务流程均牵扯了大量人力资源。这种由社会化第三方运作的途径最大程度

上保障了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将自动监测技术人员工作重点转移到了质量控

制和数据分析方面，能大幅提高环境管理效能。

实施可行性

苏州环境监测中心已建设空气自动监测超级站，并已开展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组分和挥发性有机

物等自动监测。目前，社会化运维机构不断成熟，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上海、广州、深圳、南

京等发达城市的空气自动监测超级站均购买社会化运维机构外包服务。

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我中心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部署，建立健全全省大气超级站

质控体系，持续做大气化学组分和物理参数监测站点开展运维与质控工作，为此购买空气自动

监测超级站特征因子仪器运维服务，主要超级站运维设备包括有机碳/元素碳仪、重金属仪、在

线VOCs仪、激光雷达仪、在线气溶胶质谱仪和水溶性离子分析仪等23台/套左右。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自动监测站运行经费

中长期目标
提高环境管理效能；科学研判大气污染成因，客观评估臭氧污染天气应对措施效果，提高重点

区域大气污染管控的精细化水平，支撑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年度目标

确保相关仪器设备状态良好，出现问题及时维修，保障超级站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

时性，编报苏州市西山站颗粒物水溶性离子组分分析报告、苏州市南门站和西山站大气颗粒物

组分分析报告、苏州南门站 VOCs监测数据分析报告、苏州市南门站PM2.5在线源解析监测分析报

告等各11份。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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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合理

序时进度 100%

＝60% ＝100%

合规 合规

健全 健全

有效 有效

≥5份 ≥11份

≥5份 ≥11份

≥5份 ≥11份

＝3个 ＝3个

≥5份 ≥11份

≥120万个 ≥240万个

＝100% ＝100%

提升 提升

≤4小时 ≤4小时

＝100% ＝100%

成本指标 ≥0% ≥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100% ＝10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决策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苏州市南门站和西山站大气颗粒物组分分析报告

苏州南门站 VOCs监测数据分析报告

苏州市西山站颗粒物水溶性离子组分分析报告

运维站点数量

苏州市南门站PM2.5在线源解析监测分析报告

自动监测数据

质量指标
分析报告质量合格率

数据有效率

时效指标
故障响应时间

提交分析报告及时率

成本节约率

自动监测数据使用者满意率

效益指标
分析报告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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